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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某警察局警員乙同一考績年度中，其平時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累積已達

二大過，考績丁等，將被免職，請問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，他應提

起何種救濟程序以保障其個人權益？詳述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警察人員任職有關「權理」之規定（10 分），以及其與公務人員

任用法有關「權理」規定之差異。（15 分）

三、警察機關紀律嚴明，為有效領導統御達成任務，相當重視部屬「服從義

務」。請分別依公務員服務法（10 分）以及公務人員保障法「不受違法

命令之保障」規定（15 分），詳細說明有關上述「服從義務」之規範。

四、警察人員奮勇逮捕罪犯不幸殉職，政府應如何撫卹？（15 分）其次，依

警察人員人事條例，警察人員在執行勤務中遭受暴力而殉職者，有關撫

卹有何特別規定？（10 分）


